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2021 年，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切实维护

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认真履行了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加强规范运作、提升决策质

量，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事业稳定向好发展。现将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 2021 年度董事会日常工作 

（一）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内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在疫情多次冲击

下，公司冷链产业、水产品加工及国际贸易受到较大影响，企业生产成本面临不断上涨压力。

全体员工在管理层的领导下，认真落实董事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克服困难，积极推进瘦身减负

工作，防范和化解股民诉讼、银行债务等风险，努力减亏增盈，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8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734.3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0.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10,277.0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 4,113.93 万元，增长 28.59%。 

（二）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公司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严格履行董事会职责，认真

审议公司各重大事项，全年共召开了 4 次会议，分别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至第二十

五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 27 项议案，上述会议内容均已公告，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相关董

事会会议，无缺席或委托出席的情况，勤勉的履行了董事职责。各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均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股东大会决议召开及执行情况 

2021 年，公司召开了 3 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均为公司董事会，分别为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共审议通过了 15 项议案。

上述会议内容均已公告。各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严

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充分保障了股东的合法权

益。 

重要事项执行情况： 

1、向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计划在“借款合

同”到期后继续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保留向大连普冷獐子岛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175.87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 1 年，利率不低于公司对外融资成本。 

执行情况：公司与大连普冷獐子岛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到期后

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继续向大连普冷獐子岛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续借 175.87 万元，借款期

限为 2021 年 7 月 1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6 日，利率高于公司对外融资综合利率。 

2、转让全资子公司资产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资产的议案》：将全资子公司獐子岛集团长岛养

殖有限公司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相关资产转让给山东常丰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执行情况：资产转让合同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股东会通过生效，2021 年 9 月 30 日完成资

产交割，目前，公司已收到全部 2,000 万元交易款项，正在配合买方办理相关产权过户手续。 

3、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的议案》：大连长盈海洋牧场有限公司以总

额 2,500 万元增资水世界（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所占股份比例为 45.4545%。 

执行情况：增资合同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股东会通过生效，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收

到上述 2,500 万元增资款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变更后新营业执照，增资完成。 

4、出售分公司资产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的议案》：将庄河分公司的相关资产出售给大连

长盈海洋牧场有限公司，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9,500 万元。 

执行情况：资产转让合同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股东会通过生效，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 9,500 万元交易款项，并于收到款项当天完成资产交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相

关产权证件交接。目前正在配合大连长盈海洋牧场有限公司办理相关资产的产权过户手续。 

（四）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有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

员会。报告期内审议了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内部审计工作报告、聘请外部审计机构、高级管理

人员的薪酬方案、提名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等重大事项。 

（五）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2021 年，公司董事会依法依规，积极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不断完善公司信息披

露体系，坚持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定期报告

和重要事项的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完成各类公告发布共计 94 份。报告期内，公司通过

投资者热线、传真、专用邮箱、“互动易”平台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保障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董监高培训工作 

为了做好公司的规范运作，强化公司董监高及相关员工对公司规范运作的认识，2021 年，

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法律法规及实践实务相关培训，及时了解规则变化

要点，较好的指导了本职工作。董事会内部亦进行相关规章制度的学习，及时掌握新法规、新

知识、新政策，新要求，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律意识、风险责任意识和履职能

力，提高管理层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高效性，保障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二、2022 年董事会工作规划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庞大的人口基数、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崛起以及在商务社

交方面等需求，更加助推了海洋产品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新态势。同时，《“十四五”全国渔业发

展规划》、《辽宁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大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均

提出了支持发展健康养殖、生态养殖、提升加工、科技创新、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具体目



标和要求。公司将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进一步科学规划海洋牧场建设，推进生态恢复

和虾夷扇贝产业恢复，顺应海洋食品加工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产品研发与品牌价值的提升，努

力拓展市场份额，抓好经营管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提升经营业绩，发挥好海洋产业主力

军和平台作用，带动区域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022 年，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不断提高决策能力，推动和

支持公司管理层围绕着提升海洋牧场能力、提升市场运营能力的主要目标任务，按照“市场引

领、研发助力、协同增效、人人担责”的经营方针，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

经营业绩，促进实现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推动公司稳步、健康发展。 

 

特此报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